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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交通大学校内公文  
 

农生院 [2019] 7 号         签发人：薛红卫  周  培 

 

关于印发《农业与生物学院因公长期出国

（境）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位老师： 

《农业与生物学院因公长期出国（境）管理办法》经学

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，本管理办法自 2019年 5 月 24日

起施行,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一：农业与生物学院因公长期出国（境）管理办

法 

附件二：农业与生物学院教师因公长期出国（境）项

目申请表 

 

 

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 

2019 年 5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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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农业与生物学院因公长期出国（境） 

管理办法 

根据国家和上级部门的文件精神，上海交通大学制定了

《关于印发<上海交通大学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管理办法>和

<上海交通大学因私出国（境）管理办法的通知>》（沪交外

[2015]1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上海交通大学因公临时出国

（境）团组规范管理的通知》（沪交外[2016]9号）等管理文

件。经学校 2017年第 17次党委常委（扩大）会议原则同意，

学校制定了《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管理工作补充指导意见》

（沪交外[2018]131 号）。为了贯彻执行学校的补充指导意见

中的补充条款，结合学院工作的实际需要，特制定此管理办

法。 

第一条 本规定中的因公长期出国（境）是指出国（境）

时间连续 3个月至 1 年，由国家或所在单位因工作需要而进

行的因公派出活动。申请人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、上海交通

大学或其他国内外学术机构等部门资金资助，经学院批准同

意以访问学者或博士后等身份派出，从事合作研究、进修、

校（院）际交流等活动。 

第二条 凡计划申请长期出国（境）者，原则上应在校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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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满 5年以上。出访 3个月（含）以上不足 6个月者，回国

后 2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长期出访；出访 6 个月（含）以上不

足 12 个月者，回国后 3 年之内不得再次申请长期出访；出

访 1 年者，回国后 4 年之内不得再次申请长期出访。确因工

作需要必须再次出访者，需说明原因，由学院另行研究审批。 

第三条 通过访问学者或科研合作项目出访 3个月（含）

以上者，回国服务满 1年后方可申请职务晋升；新晋升职称

者必须服务满 2年后，方可通过访问学者或科研合作项目进

行 3 个月（含）以上的出访。 

第四条 因公长期出国（境）期间，相关人员须参加本单

位的各类考核工作。 

第五条 因公长期出国（境）人员在出国期间不扣基本工

资，从出国（境）的下个月起停发相关的福利津贴性收入。 

第六条 出访申请人需提前半年向学院上报长期出国计

划，并做好相关的教学、科研工作的安排。申请出访项目前，

出访人需先向学院提出申请，由学院党政会讨论决定是否同

意派出后，方可申请国家和学校的各类派出项目。 

第七条 各系（部门）必须按照不影响正常教学和科研管

理工作的原则，合理审批出国申请。 

第八条 因公长期出国（境）人员应按期回国工作。确因

学习或研究工作需要，必须延长交流期限者，应提前 3个月

向学院提出书面申请，并上报学校人力资源处审批。延期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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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申请一次，延期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半年。在延期期限内仍

按协议书的相关规定进行管理。对于因公长期出国（境）人

员未经同意逾期未归者，学院将按聘用合同的相关规定予以

自动离职处理。 

第九条 因公长期出国（境）人员回国后须在一周内到学

院合作交流办报到，并提交“回国总结报告”（需包括外方导

师或合作人的评价）及《上海交通大学出国（境）留学人员

回国（境）鉴定表》，学院恢复其正常福利待遇。 

第十条 学院正、副职领导在任期间，原则上不得申请因

公长期出访，如有特殊情况，再由学院党政会讨论决定。 

第十一条 教辅人员在职期间，原则上不得申请因公长

期出访，如有特殊情况，需由本部门讨论、分管领导审核后，

再由学院党政会讨论决定。 

第十二条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第十三条 本管理办法由农业与生物学院合作交流办负

责解释。其他未尽事宜按照国家及上海交通大学的相关规定

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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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 

教师因公长期出国（境）项目申请表 

 姓  名  职  称  

部  门  
申请 

项目 
 

拟申请访问单位  
出访 

时间 

 

 

近三来内主要科研、教学情况： 

 

 

 

 

 

 

近五年来因公出访情况（含长、短期）： 

 

 

 

 

 

申请人所在部门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学院审核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

系院 

2019年 5月印发 依申请公开 2019年 5月印发 


